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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晋档〔2026〕10号

福州市晋安区档案局
2026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履行区级档案主管部门职责，规范开展档案行政检查工作，提升执法和监督质效，结合我区档案工作实际，制定2026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26年7月至2026年12月
二、检查对象
1．区级各立档单位（含区直各单位、区属有关园区管委会、区属一级国有企业）；
2．纳入我区绩效管理范围的垂管单位。
三、检查方式和比例
1．检查方式：定量抽查。
2．检查比例：从上述检查对象中按照三分之一比例抽取检查对象，同一检查对象一般不连续两年安排检查。
四、检查内容
1．档案工作制度建立落实情况；
2．档案收、管、存、用等基础业务工作开展情况；
3．档案安全工作情况；
4．立档单位档案服务外包项目规范管理和保密安全情况；
5．本单位向同级档案部门移交到期档案情况；
6．档案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安全保障情况；
7．监督、指导下属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情况。
五、相关工作要求
1．每个检查对象开展1次现场检查，实施现场检查前从区档案局和区档案馆行政执法人员中选派不少于2名检查人员，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确定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查工作。
2．检查人员在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根据工作需要进行音像记录，填写《档案工作问题反馈表》并当面交予受检单位档案部门负责人。
3．检查人员自检查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检查结果录入“闽执法”平台等信息化系统，并向社会公示。
3．检查人员自检查结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检查结果录入“闽执法”平台等信息化系统，并向社会公示。
4．检查期间应严守工作纪律、廉洁纪律、保密纪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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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承办科室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抽查比例
	是否涉企

	1
	对全区范围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档案工作的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年修订）
  第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档案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2.《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2024年颁布施行）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档案主管部门依照《档案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三）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档案工作，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

  3.《福建省档案条例》（2002年福建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三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区档案局牵头，区档案馆配合
	1．档案工作制度建立落实情况；
2．档案收、管、存、用等基础业务工作开展情况；
3．档案安全工作情况；
4．立档单位档案服务外包项目规范管理和保密安全情况；
5．本单位向同级档案部门移交到期档案情况；
6．档案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安全保障情况；
7．监督、指导下属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情况。
	定量抽查
	[bookmark: _GoBack]一年一次，同一检查对象一般不连续两年安排检查
	三分之一
	检查对象包含区属一级国有企业



	　抄送：区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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